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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夫妻打算离婚，何为共同财产

我和丈夫因为感情破

裂打算离婚， 由于我们没

有子女， 所以争议焦点主

要在于共同财产的分割。

我知道 《民法典》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就实施

了。

请问律师 ， 《民法

典》 实施后对于夫妻共同

财产的界定， 和原先的法

律规定是否有所变化？

———苏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民法典》 第一千零

六十二条规定： 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

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

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 工资、 奖金、

劳务报酬；

（二） 生产、 经营、

投资的收益；

（三） 知识产权的收

益；

（四） 继承或者受赠

的财产， 但是本法第一千

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

除外；

（五） 其他应当归共

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 有

平等的处理权。

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

定： 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

的个人财产：

（一 ） 一方的婚前财

产；

（二） 一方因受到人身

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三） 遗嘱或者赠与合

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

用品；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

的财产。

与 《婚姻法》 的规定相

比， 对于共同财产主要是明

确增加了 “劳务报酬 ” 和

“投资的收益”， 但这对于司

法实践并无太大的影响， 因

为实践中这些也早已被认定

为共同财产。

资料图片

工地干活受伤， 如何索要赔偿

我在工地干活脚趾骨折， 但我的

身份证被偷了， 老板以我没有身份证

为由， 拒绝给我任何赔偿。

请问律师， 老板的理由是否合理

合法？

我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吴先生

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马斯祺律
师回复如下：

老板以你没有身份证为由拒绝赔

付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一般来讲，在工地干活受伤，劳动

者首先可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

请工伤认定，在申请认定工伤时，劳动

者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 与用人单

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医疗诊断

证明等相关材料。

如果经过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

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应当申请

劳动能力鉴定， 再根据鉴定结果计算赔

偿额。

如果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 劳动者也没有其他证明存在劳动

关系的证据，无法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

可先申请劳动仲裁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经过劳动仲裁确认存在

劳动关系后，再申请工伤认定。

工伤赔偿项目主要有：医疗费、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停工留薪期工

资、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

结婚十分仓促，离婚能否获准

我朋友和妻子结婚才两个月， 他

们当初是相亲后很快结婚的， 由于认

识和交往时间不长， 婚后两人矛盾很

多。

我朋友觉得无法忍受， 因此提出

想要离婚， 但女方出于种种原因不同

意。

我朋友无奈之下想去起诉离婚，

但听说如果没有法定可以离婚的情

形， 第一次起诉法院一般不会准许，

必须半年后再起诉。

请问律师， 实际情况是否的确如

此？

———唐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

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

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

准予离婚：（一） 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

成员；（三）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屡教不

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

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 另一方提起离婚

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 双方

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

的，应当准予离婚。

如果你朋友第一次起诉离婚， 而对

方坚称感情未破裂不同意离婚， 法院很

可能判决不支持离婚。

根据法律规定，如无特殊情况，他在

前次判决的六个月之后才可以再次提起

离婚之诉，而另一方则不受此时限约束。

赵某向我借款 15 万

元， 借期 1 年， 约定以一

处房产做抵押。

我先给了他 3 万元，

余款说好等抵押手续完成

后再给他。

现在我得知， 这处房

产其实不属于赵某， 而是

他哥哥的， 所以他迟迟没

有来办理房产抵押手续。

为此我决定不借钱给

他了， 同时要求返还已经

借给他的 3 万元， 他赖着

不肯还， 说借款期限还没

到， 到期才还。

请问律师， 我现在是

否有权要求他还钱？

———吕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在该借贷合同的签订

中， 由于对方虚构事实约定

房产抵押，属于民事欺诈，因

此该合同依法应为可撤销合

同。

你作为守约方， 享有合

同解除权， 有权通知欺诈方

解除合同， 并要求其归还 3

万元借款。

欺诈获得借款， 能否提前索回

债权债务

张某用其房产进行抵

押， 向我借款 300 万元 ，

之后张某一直下落不明，

我将他起诉到法院， 法院

经过缺席审理， 判决他应

该还钱。

请问律师， 在张某只

有一套住房的情况下， 是

否可以强制执行？

———黄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

司法实践， 即便张某只有一

套商品房， 人民法院也是可

以强制执行的。

当然在具体的执行层面

会稍微复杂一些， 执行方式

可以是置换相对较小面积的

房屋，用剩余资金清偿债务。

房屋作为抵押， 能否顺利执行

转岗不给底薪， 应该如何维权

我是做销售工作的， 在公司前后

共有 7 个月， 当初约定每月的底薪是

3000 元。 由于业绩不好， 现在公司

以此为借口要求我转岗， 但是从转岗

那天起工资就按无底薪加提成计算。

请问律师像我这种情况， 作为员

工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唐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如果你同意转岗， 可以与公司以书

面形式变更原来的劳动合同。 如果不同

意， 可以再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 有权

要求公司按原劳动合同履行， 但你必须

接受原劳动合同约定的考核。

“无底薪加提成” 这种劳动报酬的

支付方式， 法律法规无明文规定可以或

不可以， 但是公司每月实际支付的薪酬

必须不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爷爷奶奶过世，咨询代位继承

我爸爸妈妈很早去世

了， 因此我从小由爷爷奶

奶抚养长大， 我爷爷奶奶

有 3 个儿子 1 个女儿， 我

爸爸是长子。

最近我爷爷奶奶相继

去世， 我叔叔他们在处理

后事。 他们说爷爷奶奶将

我养大很不容易， 遗产就

没有我的份了。

但我觉得我爸爸应该

有权继承 ， 只是他不在

了。

请问律师， 我是否能

代表已过世的爸爸继承爷

爷奶奶的遗产， 继承份额

能有多少？ ———徐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二十八条规定： 被继承人

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的， 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

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

女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

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

承的遗产份额。

相关司法解释也已经

明确 ，“被继承人的孙子

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

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

承， 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的

限制。 ”

你的情况完全可以适用

上述法律规定中的 “代位继

承”。

你爷爷奶奶是被继承

人， 你父亲是先于被继承人

死亡的子女， 而你就是该死

亡子女的直系血亲， 享有的

代位继承权是法定的， 若非

出现法定情形， 任何人都无

法剥夺， 因此你叔叔们的说

法是于法无据的。

至于继承的份额， 你依

法只能继承父亲可以继承的

份额。

我和赵某有一起债权

债务纠纷 ， 我起诉到法

院 ， 通知开庭那天我去

了 ， 我的两个证人也到

了 ， 就是不见赵某的人

影 ， 而且谁都联系不上

他。 法官等了半天， 说要

另外定时间开庭。

请问律师， 如果下次

开庭他还不到场， 法官是

否又要再定时间开庭？ 法

院能不能处罚他？

———吴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如果对方签收了传

票， 却没有参加庭审， 法

官可以缺席审理和判决； 若

其没有签收传票， 法院可采

取公告的方式送达。

对方当事人缺席庭审，

说明他放弃自己的诉讼权

利， 人民法院对此没有处罚

权， 但法院可以在其没有参

加庭审的情况下， 作出缺席

判决。

被告缺席庭审， 法院能否处罚

诉讼实务

签订离婚协议， 咨询效力问题

我和丈夫协商离婚事宜， 他主动

表示， 我们在外欠的一笔债务由他个

人承担， 与我无关， 并写入了财产分

割的协议， 为此我放弃了一些财产。

请问律师， 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我

不用对此承担责任了？

———郭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依据我国《婚姻法》有关规定，你与

丈夫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对共同债务的约

定仅在其内部产生效力， 不能对抗债权

人。

因此，即便你与丈夫离婚后，债权人

仍有权将你和丈夫列为被告， 要求共同

偿还债务。

不过，你可以在偿还债务之后，依照

离婚协议的约定向丈夫追偿其应该承担

的部分。

物业房产

我哥去采购货品， 当

时看中了一批货， 但还想

去别的地方看一下， 因此

有点犹豫。

当时卖家说， 只需要

付一笔定金即可， 如果不

想买就退钱给我哥， 于是

他就付了， 对方开了一张

手写的收据给他。

后来我哥在别处看到

价格更便宜的相同货品，

买好后就去之前的那家店

要求退定金。 可是老板不

肯退钱， 说收定金就说明

货物定给我哥了， 现在他

不买定金是不能退的。

请问律师， 我哥现在

该怎么办 ？ 这钱应该退

么？ ———冯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法律规定， 当事

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

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 给

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

债务的 ， 无权要求返还定

金；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

约定的债务的， 应当双倍返

还定金。

如果对方和你哥哥明确

约定支付的是 “定金”， 现

在你哥哥不履行合同， 就无

权要求返还定金。

但从现有情况来看， 对

方的证据可能偏弱。

购货支付定金， 不买应否退款

异地夫妻离婚， 咨询管辖问题

我弟弟和一个外地女子结婚， 有

一个 2 ?的儿子。

年初他们回妻子的老家住了一阵

子， 后来妻子不肯回来， 他只身回到

上海。

现在弟媳妇提出离婚并要求孩子

的抚养权， 我弟弟不同意， 他的要求

是即使离婚儿子也要由他抚养。

请问律师， 现在弟弟的妻子带着

孩子住在老家 ， 她如果提出离婚的

话， 应向哪里的法院起诉？ 能否在当

地法院起诉？

———高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离婚可由

被告住所地受理。

如果你弟弟在上海连续居住已满一

年以上， 则他在上海的住所地为其经常

居住地， 你弟媳应该到本市经常居住地

所在的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父母不付学费， 能否起诉索要

我今年 19 ?， 在读大学， 由于

父母离婚后都已经再婚， 谁都不管我

的生活， 上学费用全靠我申请助学贷

款和打工挣得。

请问律师， 我能否起诉自己的父

母要求他们支付抚养费？ 如果他们不

给钱， 我今后是否可以不对他们尽赡

养义务？ ———庄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除了没有生

活能力的特殊情况以外，子女年满 18 ?

岁，父母就不再有抚养义务。 因此，父母

有权不承担你上大学的费用， 即使起诉

索要，法院也不会支持。

同时，由于父母已将你抚养成人，而

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因此即使

他们不承担你上大学的花费， 你今后也

必须赡养他们。

劳动工伤

公司否认工伤， 能否自行申请

我的一个老乡在单位值完班后下

班途中遭车祸受伤， 但是， 当天本应

另一个工人值班， 此人家中有事， 私

下和我老乡商量调班， 这在以往是常

有的事。

现在公司以此为由， 认为他私自

顶班违反公司规定 ， 不能认定为工

伤。

请问律师， 他这样究竟算不算工

伤？ 如果公司不给他认定， 他能否提

出认定申请？ ———顾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尽管你的老乡是为工友顶班， 但他

为公司值班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为

单位工作因素而造成的人身伤残， 就应

当作为工伤来对待。

如果该公司不给他认定， 根据 《工

伤认定办法》， 他可以在造成工伤或者

医疗期满后一年之内， 自己前往公司经

营所在地的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

定， 但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不愿改签合同， 离职有无补偿

我和单位的合同即将到期， 现在

单位要把我们部门的人全部转为劳务

派遣 ， 统一和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

约， 但其他条件全都不变。

公司为此发出通知， 我们要么限

时转签新的派遣合同 ， 要么到期离

职。

请问律师， 这种情况下我如果不

愿转签劳务派遣合同， 那么离职时是

否能有补偿？ ———陆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单位要求你改签派遣合同， 属于对

于合同的变更， 甚至涉及合同主体的变

更， 因此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双方协商一

致， 如果协商不一致， 你当然是可以拒

绝的。

但同时， 你的合同如果到期， 那么

公司在支付相应补偿的情况下， 是可以

不和你续签合同的。

经济事务


